江苏省第九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览
征稿启事
为了推出书坛新人，壮大会员队伍，我会将举办“江苏省第九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览”。
（1） 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
江苏省书法家协会
无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承办单位：
无锡市国画院
无锡市书法家协会
（二）征稿要求
1、范围：凡工作、生活在江苏省内的社会各界书法、篆刻工作者、爱好者（非省书协会员）均可投稿。年龄限于18周岁以上。
2、作品要求：内容健康向上，书体不限。书法作品请投寄作品原件。以竖式为宜，竖式不超过六尺整张（180×97cm）；横卷高不超过40公分，长不超过八尺；册页不超过12页，每页高宽不超过40公分。所有作品请勿装裱。篆刻作品寄印稿8-12方，附两个以上边款，贴在不大于4尺对开的宣纸印屏上。
3、投稿方式：采取团体会员集中送稿和个人投稿方式，投稿作品数量不限。个人投寄信封左下角注明“九届新人展作品”字样。
4、说明：请在作品背后用铅笔正楷注明：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常用通讯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（固定电话、手机）。请另打印填写《江苏省第九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投稿登记表》（后附表格，可复印使用），连同身份证复印件、汇款单复印件，随作品一并寄出。
5、费用：每位作者投稿件数不限，每一件作品收参评费50元（邮局汇款，请勿在信封中夹寄）。限于人力，凡投稿作品一律不予退稿。
（三）作品评审
由省书协组成本次展览评委会，制定评审细则。拟定于2014年4月中旬评审，评审结束后及时公布结果。
（四）奖励待遇： 
1、设立优秀作品奖30名。
2、向优秀作品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；向参展作者颁发入展证书。
3、展览将出版作品集，获奖作者凭获奖证书可免费领取作品集5本，入展作者凭入展证书可免费领取作品集1本。
4、凡入展作者，具备加入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的条件。
（五）展览时间
展览拟定于2014年5月在无锡博物院展出，展出作品300件左右。
（六）截稿日期
自见报之日起，截止2014年3月31日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。各团体会员于3月23日前将征集的作品、送稿登记表及参评费送（或寄）至省书协。
（七）投稿和汇款地址
收稿地址：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书法家协会
邮编：210019  电话： 025-83572048（办） 13776687408

收稿及收款人：张星星
（八）其他事项
1、详情请关注中国书法家园网www.eshufa.com。
2、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归江苏省书法家协会。
江苏省书法家协会
2013年11月15日
附：
江苏省第九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投稿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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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固定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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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尺寸
	
	材质
	

	作品释文
	

	参评费汇款单及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	


※已取得省书协会员资格者请勿投稿。
